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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开展2025年度安徽省园林绿化

工程“徽园杯”奖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进一步发挥园林绿化示范工程的引领作用，助推我省风景园林行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安徽省园林绿化工程“徽园杯”奖评选办法》的有关规定，即日起开展2025年度安徽省园林绿化工程“徽园杯”奖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2022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竣工验收并已投入使用的园林工程项目。包括园林绿化景观（生态修复、环境治理、海绵城市建设、园林古建）工程；园林绿化养护管理项目；园林景观规划设计项目。凡涉及园林、建筑等多专业的大型综合项目，以园林专业为主的项目方可申报，已参评过该奖项的项目不予申报。
申报对象为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协会会员单位，申报各类参评项目以总量控制、择优申报为原则。

二、时间安排

申报材料截止日期为2025年11月20日，逾期不受理。
三、申报方式和要求

参评条件及材料要求详见附件《安徽省园林绿化工程“徽园杯”奖评选办法》，《2025年度安徽省园林绿化工程“徽园杯”奖申报表》可登录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协会网站（www.ahfjyl.cn）下载电子文档。申报材料按要求整理装订成册，一式一份，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纸质版寄送至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协会秘书处。
四、评选方法

（一）“徽园杯”奖评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质量为先、好中择优、自愿申报的原则。
（二）协会将组织“徽园杯”奖评选专家组对申报的工程项目资料进行评审和现场查验，经综合评定得出结果，报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协会审定并网站公示7天。
（三）经评审程序，综合评议出施工项目金奖、银奖、铜奖，规划设计项目一、二、三等奖各若干名，由协会颁发证书、奖牌。评选结果予以公布并通报表彰，获奖工程汇编成册，优先推荐参加上一级各类奖项的评选和园林绿化工程项目的招投标活动。
五、评选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六、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董朝晖  桂  凤
电    话：0551-65606058   
邮    箱：1041472315@qq.com
邮寄地址：合肥市滨湖新区高速中央广场A座1203室

附件：
一、安徽省园林绿化工程“徽园杯”奖评选办法

二、2025年度安徽省园林绿化工程“徽园杯”奖申报表

                             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协会
2025年10月16日
附件一：
安徽省园林绿化工程“徽园杯”奖评选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省风景园林科技进步，提升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施工、养护水平，激发各会员及在皖从事风景园林行业企事业单位“创优质、争精品”的积极性，增强企业品牌意识，为推进生态强省、美好安徽建设作贡献。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徽园杯”奖是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在工程质量、规划设计方面的荣誉奖，评选对象为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协会会员单位设计、施工的园林绿化工程。
第三条 “徽园杯”奖项目由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协会会员单位自愿申报，并经主管部门或建设单位推荐。

第四条 “徽园杯”奖评选活动坚持精减节约原则，评选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第五条 “徽园杯”奖的评选工作由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协会“徽园杯”奖评审委员会具体组织实施，每年评选一次，定于下半年进行，评选工作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和实事求是、坚持标准、科学严谨、优中选优的的原则以及相关项目的回避制度。“徽园杯”奖颁发对象为施工企业和设计单位。
第二章  奖项设置
第六条 “徽园杯”奖设施工建设和规划设计两个类别。
第七条 “徽园杯”施工建设奖项（施工类、养护类）分别设：金奖、银奖、铜奖；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奖项分别设：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获得银奖和规划设计二等奖以上的项目负责人和设计师，可直接获得“优秀项目负责人”、“优秀工程师”奖项。
第三章  申报条件
第八条  申报“徽园杯”奖（施工类）的项目应具备以下条件：
1.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设计标准、规范和规程等要求；
2.按国家和省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进行施工和质量验评；

3.工程现场文明施工，无安全事故发生；
4.必须符合竣工要求。园林绿化工程为2022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竣工验收并已投入使用的项目，竣工验收日期以市、县（区）质监部门确定的竣工验收日期为准；
5.园林工程造价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或面积20000平方米以上的专类绿地工程，公园绿地、居住区附属绿地、城市湿地等；绿地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的城市公共绿地工程，含街头绿地、市民广场、口袋公园等；面积为10000m2以上，长度在3公里以上的道路绿化工程；绿化面积大于500平方米，集中绿化面积大于200平方米的屋顶园林绿化工程；生态修复面积在10000平方米以上和造价在500万人民币以上；园林古建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上和造价在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其它市政园林工程。
第九条  申报“徽园杯”奖（养护类）的项目应具备以下条件：
1.申报项目合同概算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元的绿化养护项目。
2.遵守合同及各项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等，管理健全，操作规范，养护质量和景观质量较好。
3.申报养护项目的工程养护期须在1年以上并在养护期内，且未发生质量安全问题的项目。
第十条  申报“徽园杯”奖（规划设计类）的项目应具备以下条件：

1.资质条件:申报单位要求风景园林乙级或城乡规划乙级或以上资质单位。

2.规模条件:设计类项目规模不低于10000平方米，规划类项目规模不低于1.0平方公里。

3.审查条件:申报项目须提供本年度6月30日以前并在3年以内，经规定程序审查材料，法定规划提供批复文件。

第四章  申报程序
第十一条  申报对象
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协会会员单位，评选年度未缴纳会费的会员单位不得参评。
第十二条  申报程序
1.各申报单位向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协会申报，并填报《2025年度安徽省园林绿化工程“徽园杯”奖申报表》及有关材料；
2.各申报项目须经当地主管部门或建设单位推荐；

3.申报截止日期为本年度的11月20日。
第十三条  申报材料
（一）园林绿化施工类
1.企业营业执照。
    2.《2025年度安徽省园林绿化工程“徽园杯”奖申报表（施工类）》及电子文档。
3.中标通知书、施工许可证（或开工报告）、施工合同和竣工验收报告。（须彩色打印）
4.工程项目的工程规划设计说明、园林景观建设、绿化植物配置和养护管理等工程概况文字资料。
5.提供工程量清单(园林绿化)，施工设计方案，项目总平面图，标注绿地面积。
6.工程整体感观效果及主要局部质量情况的彩色景观照片或图片资料10张及电子版（每张照片不小于1M，附简要文字说明，彩色打印），工程视频资料一份（不少于3分钟）。
7.业主评价。（不少于100字，原件）。
（二）园林绿化养护类
1.企业营业执照。
    2.《2025年度安徽省园林绿化工程“徽园杯”奖申报表（养护类）》及电子文档。
3.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和业主考核表。（须彩色打印）。
4.工程特点及项目简介。
5.能反映养护工作开展情况和养护质量的四季现场彩色照片一套（不少于10张，附简要文字说明，彩色打印），视频资料一份（不少于3分钟）。
6.养护服务方案(含:生态景观效果、养护特点和技术措施；资源综合利用、安全文明施工措施；廉洁措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
7.养护设备及人员投入情况。（附养护设备照片、设备发票复印件）。
（三）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类
规划类：
1.单位资质证书。
2.《2025年度安徽省园林绿化工程“徽园杯”奖申报表（规划设计类）》及电子文档。
3.正式文本及图册说明。
4.专家评审意见。
5.主管部门审批文件。

6.规划设计合同及主创人员名单(限6人)。
施工设计类：
1.单位资质证书。
2.《2025年度安徽省园林绿化工程“徽园杯”奖申报表（规划设计类）》及电子文档。
3.主要施工图及重要节点图纸。
4.设计合同和竣工报告及主要现场照片（须彩色打印）。
5.建设单位评价意见。

6、主创人员名单(限6人)。
    第十四条  参评工程项目申报确定之后，超申报时限不予变更。
第五章  评 审
第十五条 “徽园杯”奖由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

第十六条 “徽园杯”奖评审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两人及委员若干人组成。
第十七条 “徽园杯”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原则上由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中产生。
第十八条 “徽园杯”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对申报单位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后提交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根据申报材料、工程现场复查情况进行评议，确定评审结果，报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协会审定并公布。
第六章  奖 励
第十九条  由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协会组织表彰，对获得安徽省园林绿化工程“徽园杯”优质工程、优秀设计奖的单位和个人颁发奖牌和证书，并予以通报表彰。
第二十条  对获得安徽省园林绿化工程“徽园杯”奖的项目汇编成册，发文报行业主管部门备案，作为企业及个人考评、职称评定的依据并优先推荐参加上一级各类奖项的评审和企业投标业绩的依据。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二○一八年十月一日起实施。
附件二：
2025年度安徽省园林绿化工程“徽园杯”奖申报表
申报奖项类别          □施工类      □养护类     □规划设计类 

申报工程名称（全称 ）                               

申报单位名称(公章)                                  
申 报 日 期                                  

申报单位联系人姓名                             

申报单位联系电话                                 

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协会制
承   诺   书
我公司郑重承诺：在申报2025年度安徽省园林绿化工程“徽园杯”奖项中，提交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无虚假行为。严格遵守国家和安徽省安全生产的有关规定，按照施工规范进行施工管理，文明施工、诚实守信。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无拖欠民工工资现象。若情况不属实，愿承担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单位名称：
（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安徽省园林绿化工程“徽园杯”奖（施工类）申报表
	工
程
概
况
	工程名称
	
	合同价
	万元

	
	工程地点
	
	开竣工时 间
	

	
	工程内容
	

	
	工程总面积
	㎡
	绿地面积：                  ㎡

	
	
	
	铺装面积           ㎡，比例：        %

	
	申报      工程类别
	□公园绿地    □防护绿地    □广场绿地   □附属绿地   □区域绿地    
□生态修复    □园林古建    □环境治理   □海绵建设   □其它

	
	居住区（庭院）绿化
	铺装面积
	㎡
	绿化面积
	㎡
	造价
	元/㎡

	
	道路（河岸）绿化
	总长度
	m
	绿化面积
	㎡
	造价
	元/㎡

	
	屋顶绿化
	覆土深度
	m
	绿化面积
	㎡
	造价
	元/㎡

	
	公园绿地
	铺装面积
	㎡
	绿化面积
	㎡
	造价
	元/㎡

	
	生态修复
	总面积
	㎡
	绿化面积
	㎡
	造价
	元/㎡

	
	园林古建
	总面积
	㎡
	建筑面积
	㎡
	造价
	元/㎡

	
	栽植乔木
	株
	栽植灌木
	株
	草坪
地被
	㎡

	
	
	胸径20cm以上的       株
	
	
	
	

	
	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负责人
	

	
	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监理单位
	
	总监/执行总监
	

	
	质监部门
	
	核 验 日 期
	年   月  日

	
	承发包方式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直接发包

	
	申报单位联系人
	
	电话/手机
	

	
	
	
	电子邮箱
	

	工     程     特     点（不少于500字）


	主管部门或建设单位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评审委员会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安徽省园林绿化工程“徽园杯”奖（养护类）申报表
	工
程
概
况

	绿地名称
	

	
	所在区域
	

	
	养护时长
	
	工程规模
	       

	
	绿地性质
	
	产权单位
	

	
	合同金额
	
	项目负责人
	

	
	工程主要内容
	

	工程概况


	主管部门或建设单位意见：
年    月    日

	评审委员会意见：
                                年    月    日


安徽省园林绿化工程“徽园杯”奖（规划设计类）

申报表
	项目名称
	

	设计单位
	

	合作单位
	

	建设单位
	

	单位资质
	
	证书编号
	

	设计起止
时  间
	
	建  成
时  间
	     年   月   日

	审批部门
	
	批复时间
	年   月   日

	验收部门
	
	验收时间
	     年   月   日

	建设规模
	
	建筑面积
	

	设计合同价
	
	竣工决算
	

	超概算的
主要原因
	

	申报单位
联系人
	
	电话/手机
	

	
	
	电子邮箱
	

	设 计 说 明（不少于500字）


	主管部门或建设单位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评审委员会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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